
财信人寿附加学生儿童 2022 意外医疗保险 

费率表 
 

一、 年保险费率 

(一) 意外医疗保险金（必选） 

年保险费率 = 基准费率×免赔额调整系数×社保状态调整系数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1、 基准费率 

保险期间：1年             意外医疗保险金额：1000元人民币 

档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

费率 0.2 0.5 0.8 1.0 1.2 1.5 2.0 

注：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根据被保险人风险状况、当地医疗卫生健康情况、

以往赔付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等确定保险费率档次。 

2、 免赔额调整系数 

免赔额（元） 0 50 100 200 300 400 500 

调整系数 100% 98% 91% 86% 81% 76% 71% 

免赔额介于中间的，采用线性差值计算系数。 

3、 社保状态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身份 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

调整系数 100% 125% 

4、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给付比例 100% 95% 90% Y 

调整系数 1.00 0.95 0.90 Y 

(二) 狂犬病疫苗接种医疗保险金（可选） 

年保险费率 =基准费率×免赔额调整系数×社保状态调整系数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1、 基准费率 

保险期间：1年          狂犬病疫苗接种医疗保险金额：1000元人民币 

档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

费率 0.7 1.7 2.6 3.3 4.0 5.0 6.6 

注：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根据被保险人风险状况、当地医疗卫生健康情况、

以往赔付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等确定保险费率档次。 

2、 免赔额调整系数 



免赔额（元） 0 50 100 200 300 400 500 

调整系数 100% 98% 91% 86% 81% 76% 71% 

免赔额介于中间的，采用线性差值计算系数。 

3、 社保状态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身份 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

调整系数 100% 125% 

4、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给付比例 100% 95% 90% Y 

调整系数 1.00 0.95 0.90 Y 

(三) 微创美容缝合医疗保险金（可选） 

年保险费率 =基准费率×免赔额调整系数×社保状态调整系数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1、 基准费率 

保险期间：1年           微创美容缝合医疗保险金额：1000元人民币 

档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

费率 0.2 0.6 0.9 1.1 1.3 1.7 2.2 

注：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根据被保险人风险状况、当地医疗卫生健康情况、

以往赔付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等确定保险费率档次。 

2、 免赔额调整系数 

免赔额（元） 0 50 100 200 300 400 500 

调整系数 100% 98% 91% 86% 81% 76% 71% 

免赔额介于中间的，采用线性差值计算系数。 

3、 社保状态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身份 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

调整系数 100% 125% 

4、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给付比例 100% 95% 90% Y 

调整系数 1.00 0.95 0.90 Y 

(四) 创伤性牙齿修复医疗保险金（可选） 

年保险费率 =基准费率×免赔额调整系数×社保状态调整系数×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1、 基准费率 



保险期间：1年          创伤性牙齿修复医疗保险金额：1000元人民币 

档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

费率 0.03 0.08 0.13 0.16 0.19 0.24 0.32 

注：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根据被保险人风险状况、当地医疗卫生健康情况、

以往赔付经验和市场竞争情况等确定保险费率档次。 

2、 免赔额调整系数 

免赔额（元） 0 50 100 200 300 400 500 

调整系数 100% 98% 91% 86% 81% 76% 71% 

免赔额介于中间的，采用线性差值计算系数。 

3、 社保状态调整系数 

被保险人身份 有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无基本医疗保险或公费医疗身份 

调整系数 100% 125% 

4、 给付比例调整系数 

给付比例 100% 95% 90% Y 

调整系数 1.00 0.95 0.90 Y 

二、 极短期费率(按年保险费率的百分比计算) 

保险期间（个月）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

百分比（%） 15 20 25 35 45 50 60 70 80 90 95 100 

注：对于极短期业务，保险期间不满一个月，按一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一个月以上、不足二个月的，按二

个月计算；保险期间在二个月以上,不足三个月的，按三个月计算，依此类推。 


